
「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期發展區開發）案」及

「擬定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三期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113年8月7日 上午10時10分 高雄市橋頭區公所3樓大禮堂

第二期
發展區

第一期
發展區

橋頭火車站
R23

橋頭火車站

R22A
橋頭糖廠站

R22
青埔站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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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二.基地發展現況

三.初步規劃構想

簡報大綱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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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 計畫背景

•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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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背景

R23
R22A

R24

R22

113年06月高醫岡山分院正式營運

113年06月高捷岡山路竹延伸線一階完工通車

背景1

高雄新市鎮TOD生活圈

111年 R24岡山樂購站前廣場營運

背景2

橋頭科學園區114年落成

僅供座談會參考



計畫緣起

考量橋頭科學園區預計於114年落成，加速各

期發展區串聯，並提供充足之住商支援腹地

計畫目標

本案以配合橋頭科學園區落成時間，加速1-1

號道路開闢為目標

預計提供腹地以完善產業走廊之住商及各項公

共設施服務機能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

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5

配合半導體S廊帶整體產業進駐，加速各期發展區串聯，並提供充足住商腹地
│ 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第二期
發展區

第三期發展區
預定範圍

第一期
發展區

R22A
橋頭糖廠

R23
橋頭火車站

R22
青埔

註：以110.02.02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書圖不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為底圖示意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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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發展現況

• 計畫位置

• 現行都市計畫

• 土地權屬及使用現況

• 道路系統及公共設施現況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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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位置

計畫面積：219.14公頃

計畫範圍

北界：以高雄市政府 97年 3月 3日府文資字

0970023676號公告「橋仔頭糖廠文化景觀」範圍

北界為依據

東界：以經濟部 110年 1月 26日經授水字第

11020203730號公告之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典寶

溪排水系統-筆秀排水」用地範圍線、經貿園區東

側及北側計畫道路邊界、文大用地及後期發展區

界線、高雄新市鎮主要計畫範圍邊界為界

南界：以高雄新市鎮主要計畫範圍邊界、中油橋

頭油庫邊界為界

西界：以臺一線省道為界

第二期
發展區

第一期
發展區

R23
橋頭火車站

R22A
橋頭糖廠

R22
青埔

典寶溪排水
用地範圍線

橋仔頭糖廠
文化景觀範圍

中油橋
頭油庫

註：實際範圍與面積依都市計畫審定為主

僅供座談會參考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8

現行計畫以商業區、辦公園區、工商綜合專用區等土地使用為主

│ 現行都市計畫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使用
分區

住宅區 30.68 14.00
商業區 32.20 14.69
經貿園區 8.38 3.82
工商綜合專用區 7.83 3.57
辦公園區 19.52 8.91
醫療專用區 3.60 1.64
文化園區 4.00 1.82
行政區 6.24 2.85
安養中心區 0.42 0.19
交通中心區 1.12 0.51
保存區 8.21 3.75
農業區 0.16 0.07
河川區 8.09 3.69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1.14 0.52
小計 131.59 60.03

公共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8.04 3.67
綠地用地 8.39 3.83
學校用地 14.76 6.75
交通用地 9.33 4.26
停車場用地 5.27 2.4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67 0.30
變電所用地 0.54 0.25
道路用地 40.55 18.50
小計 87.55 39.97

總計 219.14 100.00

註：以110.02.02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書圖不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為底圖示意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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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及台糖、糖協所有土地約占總面積86.7%

│ 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面積

（公頃）
比例
（%）

公有

國有 10.85 4.95

市有 21.27 9.71

小計 32.12 14.66

私有

台糖 122.88 56.07

糖協 35.00 15.97

其他私有 26.53 12.11

小計 184.41 84.15

未登錄 2.61 1.19

總計 219.14 100.00

土地權屬面積表：

註：實際範圍與面積依都市計畫審定為主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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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高雄花卉農園中心

│ 土地使用現況

1

圖例

第三期發展區

第一期發展區

4

1

2

3

第二期發展區

橋頭糖廠2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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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紅線R22青埔站

│ 土地使用現況

圖例

第三期發展區

第一期發展區

4

1

2

3

第二期發展區

4 典寶溪及周邊現況

3

僅供座談會參考



R22A
橋頭糖廠

R22
青埔

R23
橋頭火車站

周邊已開闢計畫道路（非三期區內）：臺1線省道

（成功路）

區內部分開闢計畫道路：部分橋南路（未開闢足寬） 、

部分經武路（未開闢足寬）

區內既有道路：串接聚落和區外連絡之道路，以興糖

路、球場路、農場路等既有通路或農路為主，道路寬

度約6-10公尺不等

12
│ 道路系統現況

區內多為既有通路或農路，僅部分經
武路及橋南路屬已開闢計畫道路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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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公設多尚未開闢，周邊公設多已開闢或已完成/刻正辦理整體開發工程
│ 周邊公共設施現況

既成
發展區

(橋頭舊市區)

 舊市區發展較早，公共設施發展
相對完善

 學校、機關、公園、廣兼停用地
等多已開闢完成

第一期
發展區

 公共設施用地皆已整地完成，並
逐一開闢，例如橋頭地方法院、
公園綠地

 另高科實驗中學預計於第一期發
展區文中小用地及文教區設校

第二期
發展區

 刻正辦理區段徵收工程

本計畫
範圍

 現行僅興糖國小（文小七）及捷
運、臺鐵（交1、交2、部分交3、
交9）已開闢

機關用地
（地方檢察署、
地方法院）

文教區
（高科實中）

文中小
（高科實中）

文大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文小用地
（興糖國小）

公園
用地

廣兼停
用地

文中

文小

公園用地(竹林公園)

機關用地
（橋頭區公所、衛生所）

文小用地
（仕隆國小）

公兼兒用地
（十七間仔公園）

公兼兒用地
（兒童樂園）

文小用地（橋頭國小）

文中用地（橋頭國中）

廣兼停用地
（建樹停車場）

廣兼停用地
（仕興停車場）

機關用地
（仕豐社區活動中心）

文小

公園
用地

公園
用地

都（公）
高雄都會公園

文中
文小

文小

文中

文小

停

變

公

交2

交1

交9

交3

圖例

計畫範圍

第一期、第二期
發展區

既成發展區

註：以110.02.02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新市
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書圖不
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為底圖示
意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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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構想

僅供座談會參考



站前商業：捷運青埔站（R22）、捷運橋頭糖廠站（R22A）

以捷運站點為中心，半徑400公尺範圍內以商業機能為主，強化地

方商業服務，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文教休憩：橋仔頭糖廠、高雄花卉中心

配合橋仔頭糖廠文化資產保存，以及現有台糖花卉中心之經營，

透過大眾運輸串聯，建構文教休憩區，發展新市鎮觀光遊憩亮點

水岸住宅：典寶溪沿岸

商業機能外圍以住宅機能劃設為主

沿典寶溪沿岸規劃開放空間，打造良好居住機能，創造優質水岸

宜居環境

以1-1-60M及2-3-50M道路做為主要聯外道路，串聯第一和第二

期發展區，健全新市鎮整體路網結構

15
│ 初步計畫構想

註1：規劃內容依都市計畫審定為主
註2：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將參酌第一和第二期發展區之規範進行訂定

僅供座談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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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變更辦理流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

先期規劃作業

研擬規劃草案

公開展覽30天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公告發布實施

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113.08.07舉辦公展前座談會

民眾參與

僅供座談會參考



第二期
發展區

第三期發展區
預定範圍

第一期
發展區

R22A
橋頭糖廠

R23
橋頭火車站

R22
青埔

匝道案參與區徵私有地範
圍(黑線)

17

註：依「112.10.12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增設橋科匝道及聯絡道工程）」案工程用地取
得方式，部分道路用地（兼供高速公路使用）之私有土地（約3.22公頃，以實際徵收為準）所有權
人如同意簽署先行使用同意書供工程施工，則保留其參加高雄新市鎮後期發展區區段徵收權利。

｜開發方式與預計辦理事項

開發方式：區段徵收

本次區段徵收以第三期發展區預定範圍剔除已開闢

使用等地區為主（實際範圍及面積依區段徵收計畫核定為主，

另將納入112.10.12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

（配合增設橋科匝道及聯絡道工程）案」約3.22公頃之私有土地）

預計辦理事項：

都市計畫變更（主計）及擬訂（細計）

區段徵收前置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

出流管制規劃作業

區徵工程將優先開闢1-1-60M計畫道路

僅供座談會參考



意見表達方式

本次座談會參與人得以言詞或書面自由發表意見，具體書面意見請

於8/12(一)前以掛號寄送至主辦機關（收件日以郵戳為憑）

主辦機關：

•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 地址：105404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 電話：02-87712714（丁小姐）02-87712720（林先生）

• 傳真：02-87719420

意見處理

針對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做明確之回應與處理

會議紀錄

公告周知

• 函知與會單位

• 公告本署網站

18

意見表達及處理

僅供座談會參考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19

僅供座談會參考




